
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工廠設立、變更、註銷申請核發符合環保法令規定證明文件 

申請單位自行檢核表（此檢核表無須繳交） 

 

項目 檢核內容 
已檢附者 

請打「Ⅴ」 

備註 

設 

立 

變 

更 

1. 申請書   

2. 事業基本資料表   

3. 負責人與聯絡人身分證影本   

4. 經濟部公司執照影本與工廠登記證影本等證明文件   

5. 產品製程流程圖（請註明空氣污染、廢（污）水、廢棄

物產生單元及數量等質量平衡） 
  

6. 廢（污）水水質水量平衡圖   

7. 主要設備及廠區設備配置圖（雨、污水分流標示）   

8. 主原料使用量及主產品生產量（以一季、半年及一年為

限） 
  

9. 土地登記謄本（近六個月內）   

10. 水污染防治切結書   

11. 位於污水下水道系統者應檢附納管許可證明（含同意納

入之廢污水量） 
  

12. 用水來源及用量，使用地下水，請檢附地下水水權影

本；使用自來水，請附自來水公司水費收據影本（自來

水公司水費需與貴公司名稱相符，若是與房東承租請附

上契約書影本） 

  

13. 已取得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證或操作許可證文件影本   

14. 已取得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許可或排放許可證文件影

本 
  

15. 已取得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核准文件影本   

16. 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同意文件影本   

  17. 變更前後對照表   



項目 檢核內容 
已檢附者 

請打「Ⅴ」 

備註 

註銷 

1. 申請書   

2. 事業基本資料表   

3. 負責人與聯絡人身分證影本   

4. 經濟部公司執照影本與工廠登記證影本等證明文件   

5. 產品製程流程圖（請註明空氣污染、廢（污）水、廢棄 

物產生單元及數量等質量平衡） 
  

6. 主原料使用量及主產品生產量（以一季、半年及一年為 

限） 
  

7. 土地登記謄本（近六個月內）   

 


